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１８

证券简称：国投新集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４

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无补充提案提交表决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１

、

现场会议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１０

：

３０

２

、

现场会议地点

：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马鞍山路

１５０

号威斯汀大酒店会议室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６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

，

３７１

，

５６８

，

９２８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７４．１２％

（

三

）

本次会议表决方式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大会由公司董事长刘谊先生

主持

。

（

四

）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

，

亲自出席

８

人

，

董事王文俊委托董事马文杰出席

，

公司在任监事

４

人

，

出席

２

人

；

董事会秘书马文杰出席本次会议

。

二

、

议案审议情况

序

号

议案内容

赞成

票数

赞成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

权

票

数

弃

权

比

例

是否

通过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的议案

１

，

３７１

，

５６８

，

９２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１

，

３７１

，

５６８

，

９２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的议案

１

，

３７１

，

５６８

，

９２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的议案

１

，

３７１

，

５６８

，

９２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

要的议案

１

，

３７１

，

５６８

，

９２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６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

执行情况及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

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４０

，

８６０

，

８８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７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向国投宣城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煤炭关联

交易的议案

５８７

，

８１３

，

００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８

审议关于续聘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４０

，

８６０

，

８８６ ２．９８％ １

，

３３０

，

７０８

，

０４２ ９７．０２％ ０

未通

过

９

审议

《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的议

案

１

，

３７１

，

５６８

，

９２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１０

审议公司与国投财务有限公司

签署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议案

５８７

，

６１８

，

９０３ ９９．９７％ １９４

，

１００ ０．０３％ ０ ０

通过

１１

审议选举贾晓晖女士为公司第

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１

，

３７１

，

５６８

，

９２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第

６

项议案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关联股东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

国华能源有限公司

、

安徽新集煤电

（

集团

）

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

第

７

项议案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向国投宣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煤炭关联交易的议案

）、

第

１０

项议案

（

公司与国投财务有限公司签署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议案

），

关联股东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回避表决

。

三

、

本次股东大会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涛和陈怡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

认为

：

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本次大会人员的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目录

（

一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和会议决议

；

（

二

）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原件

；

特此公告

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关于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

以下简称

“

我们

”

或

“

本所

”）

受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公司

”）

的委托

，

现就贵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相关

事宜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以下简

称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及

《

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

《

公司章

程

》）

的有关规定

，

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人员的资格

、

表决程序等相关

法律问题出具本法律意见

。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

本所律师审查了贵公司提供的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文件

，

同时听

取了贵公司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

，

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

贵公司承诺其所提供的文件和

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完整

、

真实和有效的

，

无任何隐瞒

、

疏漏之处

。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

，

本所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发生的事实及本所律师对该事实

的了解

，

仅就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

，

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或用途

。

本所同意贵公司将本法律意见

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必需文件公告

，

并依法对所出具之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

基于上述

，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

，

本所谨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

一

．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根据贵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上刊载的

《

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刊载的

《

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以下简称

“《

召

开股东大会

》

公告

”），

贵公司董事会已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作出了决议并以公告形式通知股

东

。

据此

，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符合

《

公司法

》

第

１０３

条

、《

股东大会规则

》

第

１５

条

、《

公司

章程

》

第

５６

条的有关规定

。

（

二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根据

《

召开股东大会

》

公告

，

贵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已提前

２０

日以公告方式作出

。

贵

公司通知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符合

《

公司法

》

第

１０３

条

、《

股东大会规则

》

第

１５

条及

《

公司章

程

》

第

５６

条的有关规定

。

根据

《

召开股东大会

》

公告

，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包括会议审议事项等内容

，

符合

《

公司法

》

第

１０３

条及

《

公司章程

》

第

５７

条的有关规定

。

根据本所律师审查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

、

地点与

《

召开股东大会

》

公告中所告知

的时间

、

地点一致

，

符合

《

股东大会规则

》

第

１９

条及

《

公司章程

》

第

５９

条的有关规定

。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

，

由董事长刘谊先生主持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

符合

《

公司法

》

第

１０２

条

，《

股东大会规则

》

第

２７

条及

《

公司章程

》

第

６９

条的有关规定

。

二

．

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

一

）

股东资格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电子邮件方式传送的表明贵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收市时之股东名称和姓名的

《

股东名册

》

及本所律师的审查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共计

２６

名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名称或姓名及各自持股数量与

《

股东名册

》

的记载

一致

。

据此

，

上述股东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

二

）

董事

、

监事资格

根据贵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

出席会议的贵公司董事

、

监事均系依法产生

，

有权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

。

三

．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见证

，

除

《

召开股东大会

》

公告中列名的提案外

，

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股东提出

新议案的情形

。

同时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了

《

召开股东大会

》

公告中载明的全部议案

。

四

．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

一

）

表决程序

根据贵公司所作的统计及本所律师的核查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之股东所持有的股份共计

１

，

３７１

，

５６８

，

９２８

股

，

占贵公司总股本的

７４．１２％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韩涛先生

、

李保才先生作为股东代表及监事代表张金俭先生对审议

事项的投票表决进行清点

，

表决结果当场宣布

，

符合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

出席会议的股东就列入本次

股东大会议事议题的提案进行了表决

，

其中关联股东已就涉及关联交易的提案回避表决

。

该

表决方式符合

《

股东大会规则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

二

）

表决结果

根据贵公司股东代表及监事对表决结果所做的清点及本所律师的审查

，

以下不涉及关联

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

【

１００％

】

通过

：

１．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

２．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的议案

；

３．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

４．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

５．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的议案

；

６．

《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的议案

；

７．

关于选举贾晓晖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根据贵公司股东代表及监事对表决结果所做的清点及本所律师的审查

，

以下不涉及关联

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未获通过

：

１．

《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

》

的议案

。

根据贵公司股东代表及监事对表决结果所做的清点及本所律师的审查

，

以下涉及关联股

东回避表决的议案由非关联股东

１００％

通过

：

１．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２．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向国投宣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煤炭关联交易的议案

》。

根据贵公司股东代表及监事对表决结果所做的清点及本所律师的审查

，

以下涉及关联股

东回避表决的议案由非关联股东

９９．９７％

通过

：

１．

公司与国投财务有限公司签署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议案

。

据此

，

上述表决结果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

五

．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

，

贵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

本次股东

大会的议案及表决程序事宜

，

均符合法律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

，

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

其中二份由

本所提交贵公司

，

一份由本所留档

。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肖 微 律师

承办律师：

张 涛 律师

承办律师：

陈 怡 律师

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８３

证券简称：生益科技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３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每

１０

股分配或转增比例及每股分配或转增比例

单位

：

股

每

１０

股转增股数

３

每股转增股数

０．３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

：

元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前

）

０．３２０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后

）

０．２８８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除权

（

除息

）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

一

、

通过分配

、

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方案已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

，

该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刊登在

２０１２

？

年

４

月

１９

日的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

、

分配

、

转增股本方案

（

一

）

发放年度

：

２０１１

年度

（

二

）

发放范围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

（

三

）

本次分配以

１

，

０９４

，

６２９

，

４５４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３．２０

元

（

含

税

），

转增

３

股

，

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８８

元

，

共计派发股利

３５０

，

２８１

，

４２５．２８

元

。

实施后

总股本为

１

，

４２３

，

０１８

，

２９０

股

，

增加

３２８

，

３８８

，

８３６

股

。

三

、

实施日期

（

一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二

）

除权

（

除息

）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

三

）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

四

）

现金红利发放日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

四

、

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

五

、

分红

、

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

一

）

公司股东伟华电子有限公司

、

东莞市电子工业总公司

、

广东省外贸开发公司的现金

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

其余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通过其资金结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

交易的股东派发

。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

取现金红利

，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保管

，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

（

二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计算机网

络

，

根据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持股数

，

按照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的转增比例直接记入股东

账户

。

送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零碎股份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按照零碎股份数量大小顺序排列

，

零碎股份数量相同的

，

由电子结算系统随机排列

。

按照排

列顺序

，

依次均登记为

１

股

，

直至完成全部送股

。

（

三

）

对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

，

公司根据国家有关税法规定

，

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

个人所得税

，

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２８８

元

。

（

四

）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ＱＦＩＩ

）

的现金红利

，

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

《

关于中

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

、

红利

、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

国税函

［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

），

由本公司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

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

股

０．２８８

元

。

（

五

）

机构投资者

（

不含基金和

ＱＦＩＩ

）

及法人投资者所得税自行缴纳

，

实际发放现金红利

为每股

０．３２

元

。

（

六

）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

，

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六

、

股本变化情况表

单位

：

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股本 本次转增股本 变动后股本 所占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７

，

３１６

，

０１６ ５

，

１９４

，

８０５ ２２

，

５１０

，

８２１ １．５８％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０７７

，

３１３

，

４３８ ３２３

，

１９４

，

０３１ １

，

４００

，

５０７

，

４６９ ９８．４２％

合计

１

，

０９４

，

６２９

，

４５４ ３２８

，

３８８

，

８３６ １

，

４２３

，

０１８

，

２９０ １００％

七

、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

，

按新股本

１

，

４２３

，

０１８

，

２９０

股摊薄计算的

２０１１

年度每股基本收益

为

０．３２

元

。

八

、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人

：

张先生

联系电话

：

０７６９－２２２７１８２８

转

８２２８

联系传真

：

０７６９－２２１７４１８３

联系地址

：

广东省东莞市万江区莞穗大道

４１１

号

邮政编码

：

５２３０３９

九

、

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8

2012

年

5

月

28

日 星期一

股票代码：

000663

股票简称：永安林业 编号：

2012-030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大风险提示

1

、

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或其他有权部门从未在公司林地范围内进行过矿产资源勘查

，

因

此

，

所谓公司林地下存在大量稀土的传闻严重失实

。

2

、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

公司林地下的一切资源属于国家

，

与公司无关

，

公司也

没有开发的优先权

。

3

、

公司的业务范围不涉及对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

公司也没有计划进入矿产资源勘

查和开采行业

。

4

、

公司在可预见的未来三年内

，

不会进行稀土勘探和开采

。

一

、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本公司股票

（

股票简称

：

永安林业

；

证券代码

：

000663

）

交易价格已连续两个交易日

（

2012

年

5

月

24

日

、

5

月

25

日

）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

的相关规定

，

公司股票属于异 常波动

。

二

、

关注

、

核实情况

1

、

本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信息存在需要更正

、

补充之处

；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

营环境预计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

经与公司董事会及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核实

，

本公司

、

控股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

的重大事项

；

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

2

、

此前

，

部分传媒报道了永安市开展整治非法开采稀土矿产资源工作及公司的林地下

发现大量稀土

，

且被非法开采导致林地受损等信息

，

公司在上一份异常波动公告中做了如下

说明

：

2011

年下半年以来

，

永安市开展对非法开采稀土矿产资源行为进行打击整治

，

公司也发

现基层部分场站林地存在因非法开采稀土导致林地轻微受损的现象

。

对此

，

公司一方面立即

采取紧急措施加强自查

、

清理

，

另一方面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打击整顿工作

。

目前在公司

林地内的各非法开采点已全部取缔

，

被破坏的林地采取了补植

、

补造措施

，

于今年

4

月份全部

恢复植被

，

目前无发现新的开采点

。

稀土矿属于国家战略资源和限制开采矿种

，

其勘查和开采受到国家严格的限制

。

地质矿

产主管部门或其他有权部门也从未在公司林地范围内进行过矿产资源勘查

，

因此

，

根本不存

在已经发现包括稀土在内的大量矿产资源的事实

。

公司的业务范围不涉及对矿产资源的开

发和利用

，

公司无权

、

也没有计划对林地下的矿产资源进行勘查和开采

。

由此可见

，

前期永安市开展整治非法开采稀土矿产资源工作及公司林地存在因非法开

采稀土导致林地轻微受损等仅仅只能表明被非法开采区域可能存在稀土

，

而媒体由此作出

了公司林地下存在大量稀土等矿产资源

、

进而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推断是不符合客观

实际的

，

存在重大误导嫌疑

，

请投资者仔细阅读公司公告

，

甄别投资风险

。

鉴于公司股价持续异常波动

，

本公司再次强调

，

本公司无稀土相关的矿权

，

也没有进入

矿产品开发行业的计划

。

三

、

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

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

、

商谈

、

意向

、

协议等

；

董事会也未获

悉本公司有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

对本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

补充之处

。

四

、

风险提示

1

、

本公司

、

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承诺至少三个月内不筹划资产重组

、

收购和发行股份等

行为

。

2

、

公司在可预见的未来三年内

，

不会进行稀土勘探和开采

。

3

、

经自查

，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

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

4

、

公司预计将于

2012

年

7-8

月披露

2012

年半年度报告

，

如发生符合深交所规定的需要进

行业绩预计的情形

，

公司将在深交所规定的时间内进行业绩预告

。

5

、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

特此公告

！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5

日

股票代码：

600900

股票简称：长江电力 公告编号：

2012－012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和修改提案的情况

；

●

本次会议没有新增提案的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2011

年度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

会

）

于

2012

年

5

月

25

日上午在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

1

号

B

座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大楼召

开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26

人

，

代表股份

13,088,544,771

股

，

占公司股

份总数

165

亿股的

79.3245 %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和表决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

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曹广晶董事长主持会议

，

部分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等参加了会议

。

二

、

提案审议情况

经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

（

一

）

审议通过

《

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13,088,544,77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具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

二

）

审议通过

《

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13,088,544,77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具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

三

）

审议通过

《

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13,088,544,77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具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

四

）

审议通过

《

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2011

年度母公司共实现税后利润

7,603,938,297.34

元

。

根据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和公司

《

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

》

的规定

，

公司税后利润按法定顺序进行分配

。

方案如下

：

1

、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按当年实现税后利润的

10％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760,393,829.73

元

。

2

、

提取任意盈余公积金

按当年实现税后利润的

5％

提取任意盈余公积金

380,196,914.87

元

。

3

、

向股东分派股利

提取公积金后

，

2011

年度实现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6,463,347,552.74

元

。

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

，

现按

65％

的分红比例

，

以

2011

年末总股本

16,500,000,000

股为基数

，

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2.5462

元

（

含税

），

共分派现金股利

4,201,230,000.00

元

。

4

、

未分配利润

2,262,117,552.74

元

，

留待以后年度分配

。

5

、

2011

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表决结果

：

同意

13,088,544,77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具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

五

）

审议通过

《

关于聘请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及七家子公司的审计机构

，

负责公司

2012

年度报

告审计

、

2012

年中期报告审阅

、

内部控制审计以及合同约定的其他服务项目

，

聘期一年

。

审计

费用分别为

：

财务报告审计费用

200

万元

，

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60

万元

。

表决结果

：

同意

13,088,544,77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具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

六

）

审议通过

《

关于在银行间市场开展短期固定收益投资的议案

》。

根据

2012

年公司的资金测算情况

，

为减少大额资金沉淀

，

提高短期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

，

同意公司在银行间市场开展短期固定收益投资业务

，

具体情况如下

：

1

、

投资业务品种及期限

短期固定收益投资业务主要为债券回购和债券买卖以及其他固定收益投资

，

单笔投资期

限不超过

45

天

。

债券品种为国债

、

央行票据

、

政策性金融债以及其他信用等级为

AAA

的债券

。

2

、

投资额度管理

短期固定收益投资业务实行余额管理

，

账面余额不超过

20

亿元

。

3

、

审批权限

授权公司总经理根据批准的短期固定收益投资管理办法

，

审批短期固定收益投资业务

；

审批权限有效期为本议案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

表决结果

：

同意

13,088,544,77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具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

七

）

审议通过

《

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有关事项的议案

》。

为降低公司融资成本

，

提高资产负债管理水平和资金运营效率

，

同意公司

2012

年注册并

发行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70

亿元短期融资券

，

具体内容如下

：

1

、

批准公司可根据经营情况于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的

24

个月内

，

按下列条件向中国银行

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短期融资券注册额度

：

（

1

）

在中国境内发行短期融资券本金待偿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270

亿元

；

（

2

）

发行对象为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人

；

（

3

）

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偿还银行借款

、

补充运营资金

，

改善资本结构

，

降低资金成本

。

2

、

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批准的注册额度有效期内

，

根据公司需

要以及市场条件

，

决定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品种

、

具体条款

、

条件以及相关事宜

，

包括在

前述规定的范围内确定实际发行金额及发行次数

，

以及签署所有必要的法律文件

，

按规定进行

信息披露等

。

表决结果

：

同意

13,088,544,771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具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

八

）

审议通过

《

关于与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续签

<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

的议案

》。

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后

，

为适应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

加强资金管理

、

降低财务费用

，

经平

等协商

，

2009

年

8

月

，

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三峡财务公司

）

与公司签订协议

，

由三峡

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金融服务

，

包括但不限于存款

、

提供授信额度

、

代理电费回收

、

委托贷款及

财务顾问服务等

，

进一步规范了双方的业务合作

。

该协议有效期为

3

年

，

将于今年

8

月份到期

。

为确保双方业务合作平稳

、

持续以及合规进行

，

同意公司续签该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

具体内容

如下

：

1

、

服务范围

（

1

）

存款

①

公司在三峡财务公司存款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二百亿元

，

单个会计年度内日均存款

规模不超过人民币一百亿元

；

②

存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执行

。

（

2

）

提供授信额度

①

三峡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二百亿元授信额度

，

指提供贷款

（

不含委托贷款

）、

贴现等表

内业务授信以及商业汇票承兑

、

开立信用证

、

保函等表外业务授信余额的最高限额

；

②

授信额度内的贷款利率及承兑利率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

。

（

3

）

代理电费回收

三峡财务公司为公司代理电费回收

，

具体业务实施由双方签署协议进行约定

。

（

4

）

委托贷款

①

委托贷款是指三峡财务公司作为金融机构

，

接受中国三峡集团公司或成员单位委托并

代为向公司发放贷款

，

或接受公司委托

，

代为向非关联方提供的委托贷款

；

②

三峡财务公司将在委托贷款业务中提供贷前调查和贷后管理等尽职服务

；

③

单个会计年度内

，

三峡财务公司为公司办理委托贷款累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00

亿元

。

2

、

定价原则

上述关联交易将按照公司

《

关联交易制度

》

的规定

，

遵循公平

、

合理的原则

，

确定服务的价

格

；

三峡财务公司承诺

，

在国家政策法规允许范围内为公司提供最优惠和最优质的服务

；

任何

一方不得利用上述关联交易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

3

、

服务期限

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36

个月

。

4

、

授权

授权公司经营层就上述事项与三峡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并具体执行

。

本议案所涉事项为关联交易

，

按照

《

公司章程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规

定

，

关联股东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已回避表决

。

本议案具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996,323,845

股

。

表决结果

：

同意

986,155,296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具有表

决权股份数的

98.9794%

，

反对

8,355,949

股

，

弃权

1,812,600

股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杨继红律师和陈浩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

见证意见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

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相关规定

，

表决结果合法

、

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目录

1

、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

；

2

、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律师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331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32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25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2012

年

5

月

18

日以纸质

文件及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各位董事

。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董事

9

人

，

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王中胜先生主持

，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

本次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

《

关于终止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

》。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

，

双方积极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的各项工作

，

聘请了独立

财务顾问

、

审计

、

评估

、

法律顾问等中介机构

，

初步完成了标的资产尽职调查

、

审计

、

预评估等

工作

。

股票停牌期间

，

公司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每周发布一次进展公告

。

鉴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双方经过充分沟通和反复协商

，

仍不能按

《

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证监会令第

53

号

）

的相关规定

，

就重组有关事项达成一致协议

。

经审

慎研究

，

公司决定终止筹划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

。

公司股票将于

2012

年

5

月

28

日开市时复牌

。

公司承诺在股票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

，

不再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公司董事会对于本次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给各位投资

者造成不便深表歉意

。

本议案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特此公告

。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2331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33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

暨公司股票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因涉及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

，

为

避免对公司股票价格造成影响

，

公司股票于

2012

年

4

月

13

日起停牌

。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

，

双方积极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的各项工作

，

聘请了独立

财务顾问

、

审计

、

评估

、

法律顾问等中介机构

，

初步完成了标的资产尽职调查

、

审计

、

预评估等

工作

。

股票停牌期间

，

公司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每周发布一次进展公告

。

鉴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双方经过充分沟通和反复协商

，

仍不能按

《

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证监会令第

53

号

）

的相关规定

，

就重组有关事项达成一致协议

。

经审

慎研究

，

公司决定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

。

公司股票将于

2012

年

5

月

28

日开市时复

牌

。

公司承诺在股票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

，

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公司董事会对于本

次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给各位投资者造成不便深表歉意

。

特此公告

。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5

日

股票代码：

000526

股票简称：银润投资 公告编号：

2012-018

厦门银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重要事项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有增加或变更提案及否决提案的情况

。

二

、

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

一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2012

年

5

月

25

日

13:00-15:00

；

（

二

）

召开地点

：

厦门市湖滨北路

57

号

Bingo

城际商务中心

3

楼纽 约厅

；

（

三

）

召开方式

：

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

（

四

）

召 集 人

：

本公司董事会

；

（

五

）

主 持 人

：

董事长张浩先生

；

（

六

）

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等相关法规的

规定

。

三

、

会议的出席情况

（

一

）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

人

，

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17,489,558

股

，

占公司

总股本的

18.1813%

。

(

二

）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除董事廖春荣先生

、

独立董事雷星晖先生

、

监事刘维业

先生请假外

，

其余均参加了会议

，

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

四

、

提审议案及表决情况

1

、

2011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摘要

同意

17,489,558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同意股数超过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2

。

表决结果

：

通过

。

2

、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7,489,558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同意股数超过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2

。

表决结果

：

通过

。

3

、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7,489,558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同意股数超过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2

。

表决结果

：

通过

。

4

、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

17,489,558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同意股数超过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2

。

表决结果

：

通过

。

5

、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17,489,558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同意股数超过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2

。

表决结果

：

通过

。

6

、

关于公司董事

、

监事薪酬的议案

同意

17,489,558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同意股数超过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2

。

表决结果

：

通过

。

7

、

继续聘请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任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17,489,558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同意股数超过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2

。

表决结果

：

通过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上海锦天城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

2

、

律师姓名

：

蒋毅刚

、

宋晏

3

、

结论性意见

：

厦门银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

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

，

以及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

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合法有效

。

特此公告

。

厦门银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0677

股票简称：

*ST

海龙 公告编号：

2012-082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整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2

年

5

月

21

日发布

2012-080

号公

告

（

详见

2012

年

5

月

21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咨询网

)

，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2

年

5

月

18

日下达

《

民事裁定书

》 【（

2012

）

潍破

（

预

）

字第

1-1

号

】，

裁定受理申请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寒亭支行对公司进行

重整的申请

。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的

《

民事裁定书

》【（

2012

）

潍破

（

预

）

字第

1-1

号

】

尚未指定管

理人

，

一旦法院完成该项工作

，

公司将积极配合管理人

，

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

法院未指定管理

人之前

，

信息披露责任人为公司董事会

，

法院指定管理人后

，

信息披露责任人为管理人

。

一

、

关于停牌安排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以下简称

"

《

规则

》

"

）

第

13.2.6

条

、

第

13.2.7

条的规定

，

公司股票将于

2012

年

5

月

21

日停牌一天

，

自

2012

年

5

月

22

日复牌交易

，

自复牌之日起二十个交

易日后

，

公司股票将停牌

，

至法院就重整计划做出裁定后

，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复牌

。

二

、

风险提示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

，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

，

公司存在因

《

规则

》

规定的原因被暂停上市

,

或

依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

规定的原因

（

如重整方案未通过等

）

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

；

若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

，

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

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程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243

证券简称：青海华鼎 公告编号：临

2012-11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0.05

元

，

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0.045

元

。

●

股权登记日

：

2012

年

6

月

1

日

●

除权

（

除息

）

日

：

2012

年

6

月

4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

2012

年

6

月

15

日

一

、

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公司

"

）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2012

年

5

月

14

日

召开的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刊登于

2012

年

5

月

15

日的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二

、

利润分配方案

1

、

发放年度

：

2011

年度

2

、

利润分配方案

:

决定以

2011

年年末总股本

236,850,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分

配利润

0.50

元

（

含税

），

利润分配总额为

11,842,500.00

元

，

剩余未分配利润

138,770,276.47

元结

转以后年度分配

。

3

、

分派对象

：

截止

2012

年

6

月

1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

三

、

分红实施日期

1

、

股权登记日

：

2012

年

6

月

1

日

2

、

除权

（

除息

）

日

：

2012

年

6

月

4

日

3

、

现金红利发放日

：

2012

年

6

月

15

日

四

、

分红实施办法

(

一

)

、

公司对控股股东青海重型机床有限责任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派发

。

(

二

)

、

公司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

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

派发

。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股东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

未

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的现金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

待

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

(

三

)

、

根据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

：

1

、

自然人股东

，

由本公司按

10%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

股人民币

0.045

元

；

2

、

居民企业股东

（

含机构投资者

），

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

，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05

元

；

3

、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QFII

）

股东

，

由公司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

扣税

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045

元

。

如果

QFII

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

（

安排

）

待遇的

，

按照

《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

、

红利

、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

（

国税函

(2009)47

号

）

的规定执行

；

4

、

其他非居民企业

，

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自行缴纳

。

五

、

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

：

青海省西宁市七一路

318

号

联 系 人

：

李祥军

联系电话

：

0971-7111159

传 真

：

0971-7111669

六

、

备查文件

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决议公告

。

特此公告

。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8

日


